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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与重庆市园林建筑工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园林”或“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签署了《重庆市园林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并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向贵局

报送了辅导备案材料。贵局已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对上述辅导情况进行了公示，

同意重庆园林变更保荐机构为天风证券。2021 年 1 月 20 日向贵局报送了第一期

辅导报告。2021 年 4 月 19 日向贵局报送了第二期辅导报告。 

本期辅导为辅导期的第三阶段，本辅导按照拟定的辅导计划，结合发行人的

实际情况，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拟上市公司的有关要求进行对照学习及检查，落

实了辅导工作的相关事项。现将本期辅导工作总结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重庆市园林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二强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白马凼 45-1、2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811.5428 万元 

经营范围：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城市园林绿化管护及养护(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旅游规划设计(丙级),城市园林绿化设计(丙

级)(以上九项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造林绿化施工,城市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雕塑制造,

环境污染治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期辅导期内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本期辅导期内辅导工作概述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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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双方签订的《辅导协议》，辅导工作小组按照辅导计划开展现场工作，

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含 5%）的股东或其法

定代表人以自学方式进行相关培训并协同重庆园林管理层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梳理并解决 IPO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辅导工作小组根据现场尽职调查的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完善公司治理、加强

规范运作、健全公司内部控制等方面的相关建议，督促发行人加强财务规范管理；

督促发行人完成募投项目备案工作。 

（二）承担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情况 

辅导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张文凯、周易 

其他辅导工作小组成员：胡钰、王铁成、马婧萱 

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三）辅导对象 

辅导对象为重庆园林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含

5%）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机构股东代表。 

（四）辅导方式 

1、组织自学 

辅导机构向辅导对象提供自学材料并指导自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2、组织中介机构协调会 

辅导机构通过组织中介机构现场会议，与发行人沟通目前 IPO 审核最新政

策及下步工作计划并就重要问题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商讨和解决发行人尚存在的

主要问题，督促发行人内控、财务方面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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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工作 

辅导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分别安排工作人员现场办公，制定了全面尽职调查

清单，根据尽职调查清单对所需材料进行收集、整理、汇总，并通过访谈、实地

考察等方式进一步深入了解发行人基本情况、业务与技术情况及财务情况等；分

析发行人所处的行业环境，为发行人后续业务发展规划提出建议。 

（五）本期辅导工作主要内容 

1、督促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范运作，建立符合现代化企业制度要求的

法人治理结构；督促发行人加强了财务规范管理。 

2、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初稿并跟踪落实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土地、立项、环评、备案等工作； 

3、持续推进对企业历史沿革合规性、股东穿透的核查工作； 

4、持续推进对企业部分董监高及核心财务人员银行流水的核查工作； 

5、持续推进对企业最近三年及新增施工合同、项目的梳理工作； 

    6、开展对企业报告期内涉诉情况的梳理工作。 

（六）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及辅导对象参与、配合履行协议情况 

1、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期辅导参照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根据辅导中发现的新情况及时调整辅导

计划，总体上达到了本期辅导的目的与要求。 

本期辅导期内，辅导协议约定内容未发生变化，辅导协议履行状况良好。 

2、辅导对象按照相关规定和辅导协议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况 

发行人根据本期辅导的安排情况，按照中国证监会及重庆证监局的相关要

求，积极着手安排和落实了具体工作，为辅导人员和中介机构提供了必要的人、

财、物等方面的保证，为辅导人员查阅有关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对辅导人员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整改。辅导对象均认真配合辅导人员的辅导工作，保证了

本期辅导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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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有关情况 

（一）主要经营及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25,530.74 112,615.51  96,351.60  

非流动资产 16,763.66 17,518.40  18,019.33  

总资产 142,294.40 130,133.91  114,370.94  

流动负债 71,999.53 60,872.78  53,464.50  

非流动负债 - 2,800.00  271.90  

负债总额 71,999.53 63,672.78  53,736.40  

所有者权益合计 70,294.86 66,461.13  60,634.53  

负债所有者权益合计 142,294.40 130,133.91  114,370.9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二）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项目 情况说明 

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的情况 良好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法召开规范运作的情况 良好 

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 良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情况 良好 

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和变更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符合 

关联交易及决策是否规范 是 

内部控制制度和约束机制的有效性评价 良好 

内部审计制度是否健全 健全 

是否发现存在财务虚假情况 否 

有无重大诉讼和纠纷 

存在多起未结诉讼，

存在失信被执行情

况 

（三）公司失信被执行情况 

截至 2021 年 7 月 13 日，经公开查询以及与公司沟通，公司失信被执行情况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48,658.18 55,344.68  45,999.45  

营业利润 6,090.10 6,711.63   4,914.49  

利润总额 6,019.24 6,831.72  4,914.79  

净利润 5,029.94 5,797.71  4,1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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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序

号 
案号 执行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 履行情况 失信行为 

涉案金额

(元) 

立案

日期 

发布

日期 

1 
（2021）琼 9003

执 199 号 

儋州市人

民法院 

（2020）琼 9003

民初 4401 号 

全部未履

行 

违反财产

报告制度 
260,493.06 

2021-

01-08 

2021-

06-30 

2 
（2021）琼 9003

执 223 号 

儋州市人

民法院 

（2020）琼 9003

民初 4940 号 

全部未履

行 

违反财产

报告制度 
134,775.00 

2021-

01-08 

2021-

03-30 

3 
（2021）琼 9003

执 11 号 

儋州市人

民法院 

（2020）琼 9003

民初 2901 号 

全部未履

行 

违反财产

报告制度 
1,213,084.25 

2021-

01-04 

2021-

01-28 

合计 1,608,352.31 / / 

项目组将持续跟踪公司的法律诉讼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关注公司的

经营风险。 

四、对辅导人员的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辅导小组成员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与《辅导协议》的有

关条款及辅导计划的相关要求，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开展各项辅导工

作，在本次辅导期内，通过对重庆园林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含 5%）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机构股东代表进行理论与实务指导，取得

较好的辅导效果。具体而言，通过本期的辅导工作，使重庆园林接受辅导的人员

了解了《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了解了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要求、流程及信息披露，增强了规范运作的自

觉性和责任感；协助企业建立和完善了各种内部决策与控制制度，督促企业进一

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接受辅导的人员增强了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为下阶

段辅导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良好基础。 

特此报告，请审阅。 

附件：重庆市园林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辅导工作的评价及意见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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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市园林建筑工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三期）》之签字盖章

页） 

 

    

辅导小组成员：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张文凯                   胡  钰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周  易                   马婧萱 

 

 

___________________      

                       王铁成                    

 

 

 

 

 

 

辅导机构负责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余  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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